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去年12月及今年6月分

別推出《〈香港國安法〉及〈刑事罪行條例〉

煽動罪案例摘要》的英文版及中文版，昨日

（28日） 將《案例摘要》內容更新至今年6月

30日，涵蓋此日期前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的

發展及其後個別重大案件判詞，包括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就「35+」串謀顛覆案在今年11月19

日頒下的判刑理由書，讓公眾了解案件全貌，

深入理解香港國安法及相關法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35+」串謀顛覆案納國安法案例摘要
律政司詳述判詞法理 供公眾了解案件裁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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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律政司在
此部分整理了高等法庭原訟庭在「35+」串謀顛覆

案判詞中的法理，案中45名被告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
權罪罪成。香港文匯報摘錄了案例摘要中的四個法律爭議
部分及有關裁決結果：
一、法庭拒接納以「不可能性」為由減刑
對部分被告的罪行和求情理由作出闡述，包括本案中罪
行「不可能性」及「對法律無知」作為求情理由。部分被
告人辯稱，要達至嚴重干擾、阻撓或破壞香港特區政府履
行職能的最終後果必定失敗，因為參加者根本無法取得足
夠議席。
法庭判決表示，不會揣測該謀劃最終是否會成功，但可
以肯定的是，所有參加者傾力使之成功。為求成功，組織
者及參加者可能要克服重重障礙，然而在每宗試圖推翻或
癱瘓政府的顛覆案中，這都是意料中事。因此，法庭拒絕
接納該謀劃必然失敗，因此刑罰應減輕的說法。
法庭接納被告人協定所作的事在香港國安法制定前不屬
刑事罪行。然而，該謀劃因香港國安法實施成為刑事罪行
後，被告人仍自願作為協議方繼續參與該謀劃。雖然控罪
涵蓋的時段自2020年7月1日開始，但法庭審視控罪前的
事實或情況，以衡量串謀控罪的嚴重性、廣泛程度和各被
告人在該謀劃扮演的角色，法庭此做法絕無不妥。儘管如
此，法庭強調沒有就各被告人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的行
為判刑。
二、「其他非法手段」不只涵蓋使用武力或威脅使

用武力
部分被告人辯稱，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中「其他非法
手段」所指的必須為刑事罪行，而如果把「其他非法手
段」詮釋為不足以構成完整刑事罪行的行為，會造成香港
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的範圍過於廣泛和有欠明確。
法庭指出，2020年5月22日《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 的說明》所訂的其中一項
國家安全風險，就是癱瘓立法機關的運作。不難發現，立
法機關的運作可被本身不屬刑事罪行的手段所癱瘓。顧及
到香港國安法第一條、第三條及第六條的內容，所有旨在
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或活動，不論其形式及方法，均不可
能視為可接受或可容忍的。要注意的是，使用非法手段時
必須旨在顛覆國家政權，那才足以構成完整罪行。
同時，根據「除弊規則」，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三）款的詮釋，不但須涵蓋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
行為，還須涵蓋其他非法手段。把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限制於涉及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的行為和活動，是不
合情理、不合邏輯且有違香港國安法之目的。
三、「國家政權」包括香港特區政府的各種權力
在「35+」串謀顛覆政權案中，「國家政權」包括香港

特區政府的各種權力，以及政府不同組織（例如政府部
門/政策局）所履行的職能。這就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
條所致力保護的「國家政權」。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三）款提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
能」，是該條所致力保護的「國家政權」的其中一面。
香港國安法沒有對「顛覆」一詞作出定義。法庭在考慮
過「顛覆」一詞的通常含義、導致制定香港國安法的社會
情況，以及法庭對「國家政權」一詞的理解後，認為香港
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一（三）款所指的「嚴重干擾、阻
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
為，足可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法庭注意到有關
的干擾、阻撓及破壞必須達到嚴重程度。
四、嚴重干擾、阻撓或破壞政府履行職能的行

為，明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律政司在網頁中表示，在立法會議員集體肩負憲制責
任，在有需要時依據財政預算案的優劣利弊，對之審核和
通過。雖說立法會無須亦不該自動和機械式地通過政府提
交的財政預算案，但當立法會過半數議員不論財政預算案
優劣利弊或內容如何，均故意拒絕予以通過，顯然違反了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和香港國安法第三條。若立法會過半數
議員有計劃地，為迫使政府對他們的政治主張讓步，而不
予區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即不論其優劣利弊或內容如何亦
然，即構成濫用權力。再者，鑑於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和香
港國安法第三條，嚴重干擾、阻撓或破壞政府履行職能的
行為，明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在《〈香港國安法〉及〈刑事
罪行條例〉煽動罪案例摘要》序言中，律政司司
長林定國表示，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下，香
港特區法院對香港國安法規定的犯罪案件具有和
行使管轄權，其判例法積累下來的法理可幫助市

民理解和應用香港國安法各項不同條文。
林定國在序言中表示，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

月30日公布實施，為香港特區的法律發展奠定重
要的里程碑。香港國安法強化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確保全面準
確貫徹落實基本法下「一國兩制」方
針提供了基石。
他表示，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
條，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時，該法
第四十條規定香港特區法院對該法規
定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但該法第
五十五條規定的情形除外。該法第四
十五條進一步規定，除該法另有規定
外，香港特區法院應當按照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其他法律處理就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提起的刑事檢控程序。

除了香港國安法的判例外，關於《刑事罪行
條例》（第200章）第 9條及第 10條煽動罪的
案件的法庭裁決，亦有助發展國安相關的法
理。2024 年 3 月 23 日起，原有《刑事罪行條
例》（香港法例第200章）第 9條及第 10條已
被《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024年第 6號）第
139條廢除，並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3
條至第26條取代。
林定國表示，律政司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於2024年 6月 8日成功舉辦以「回顧與展
望 發展新台階」為主題的國安法律論壇。一
眾專家學者、社會賢達、法律業界翹楚深入就
國安法律前沿議題作高水平交流研討。為讓市
民大眾分享是次論壇的豐碩成果，律政司特意
將論壇的講辭及現場討論匯編及翻譯，並於昨
日推出《國安法律論壇「回顧與展望 發展新
台階」匯編》。《匯編》已上載至律政司網
站，供公眾閱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今年
11月15日，打鼓嶺李屋新村一名68歲
農夫在農地摘瓜期間被野豬襲擊，大腿
血流如注，留院一個多月至日前才出
院，但要靠枴杖輔助行路。漁農自然護
理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署方事發後
已在打鼓嶺涉事地點加強巡邏，最終捕
獲5隻野豬。
漁護署表示，署方向附近農戶及村民
提供防範野豬建議，提醒他們可透過漁
護署的農場改善計劃申請財政資助，加
建護欄或電圍網。食環署亦已將李屋新
村垃圾收集站的垃圾桶轉換為「減少野
豬滋擾垃圾桶」。

漁護署正就「野豬管理策略」進行
全面檢討，並已委託專家協助改善管
理計劃，同時會參考內地及海外相關
經驗，目標在2025年上半年完成檢討
工作。
漁護署表示，野豬缺乏天敵、繁殖速
度快，加上人為餵飼等因素，令其數量
急增，導致牠們經常在市區出沒，造成
嚴重滋擾，甚至傷人。過往，野豬狩獵
隊和署方為野豬避孕和絕育的措施均未
能取得理想成效。為應對情況，署方於
2021年11月開始已採取多項措施，包
括實地調查、捕捉行動、加強巡邏以打
擊非法餵飼，以及加強教育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人民力量」副
主席譚得志「快必」於2020年多次在街站叫喊
煽仇及「港獨」口號，受審後被裁定7項發表煽
動文字、一項煽惑集結等合共11罪成，被判囚
40個月及罰款5,000元。譚不服定罪和判刑提上
訴，爭議煽動罪無須證煽暴意圖及過分限制言論
自由等法律觀點，其上訴被駁回。法院裁定煽動
暴力意圖不是煽動罪必要元素，必須依據各地其
特定法律框架及社會狀況作詮釋，必須要有足夠
靈活性有效應對國家安全威脅，而煽動罪控罪在
社會利益和言論自由之間已取得平衡。
特區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就譚得志煽動案有關

《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及第10條是否符合基本
法有關人權的規定，於今年8月14日作出終極判
斷，有關判案書收錄在更新版的《〈香港國安
法〉及〈刑事罪行條例〉煽動罪案例摘要》內，
詳述了該案的法律原則。
法庭在有關裁決中表示，巿民的所有自由都不

能無限放大，以及凌駕其他人甚至國家社會的權
利和國家安全，問題在於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合
乎情理。《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列舉不屬
煽動意圖的例外情況，有如法定的抗辯理由，目
的是作出相稱而合理的平衡，而這平衡有其區域
性和本地社會情況的考量。
法庭表示，煽動罪對權利和自由的限制是為了
保護國家安全，符合社會集體利益，以達至社會

安寧與秩序。有關煽動意圖的定義並非過分廣
闊，而是有需要維持其涵蓋範圍的適時性和足夠
的彈性，猶如對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罪」不適合採用單一而全覆蓋的定義。因此煽動
罪合憲，符合基本法和《人權法案》的條款和精
神，有關限制亦是依法規定。
上訴庭在裁定《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
條符合「依法規定」的要求後，繼而應用相稱性
測試，最終裁定該兩條文符合相稱性測試。法庭
接納煽動罪旨在達至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這
正當目的。時至今日，危害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
的行為或活動能夠亦確實有多種形式，有些並不
涉及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法庭認為，基於煽動
罪的清晰目的及法律明確性，煽動罪明顯與其正
當目的有合理關連。法庭裁定此罪行不會僅因沒
有要求煽惑使用暴力的意圖而變得不相稱。
上訴法庭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維持公共秩

序對於社會安定、繁榮及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亦確保公眾可在安全和平的環境下行使他們的
基本權利及各自追求理想，涉及的社會利益顯
然龐大。任何個人不見得會因該罪行對煽動性
行為或言論所施加的限制而遭受無法承受的嚴
苛負擔。總括而言，法庭裁定《刑事罪行條
例》第9條及第10條，以及本案的煽動控罪，
均符合相稱性測試。

無合理可爭辯之處 上訴被駁回

特區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裁定申請人譚得志指
相關條文因法律不明確和欠缺相稱性而在憲制上
無效，沒有合理可爭辯之處，拒絕就此問題給予
上訴許可。就相稱性分析，上訴委員會指出有鑒
於2019年廣泛的社會動亂，將具有第9（1）條煽
動意圖傳播的言論或刊物視為國家安全風險實屬
合理，因其可能煽惑嚴重擾亂公眾秩序。上訴委
員會認為，建設性批評和具煽動意圖的言論兩者
之間必然有一條界線，而《刑事罪行條例》第9
條及第10條的罪行符合相稱性的驗證標準測試。

譚得志煽動案同納摘要 詮釋「煽動」元素

林定國：助市民理解國安法條文

農夫遭野豬狂噬重傷 漁護署打鼓嶺擒5野豬

●《案例摘要》的內容更新至本年6月30日，涵蓋此日期前維
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的發展及其後個別重大案件判詞。

律政司網站圖片

●譚得志煽動案同收錄在更新版的《案例摘要》
內。圖為譚得志被警方拘捕。 資料圖片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就「35+」串謀顛覆案在今年11月19日頒下
的判刑理由書納入《案例摘要》。圖為涉案者被送押。 資料圖片

▲圖為運送「35+」串謀顛覆案被告往西九龍裁判法院的囚車。
資料圖片

●野豬咬傷農夫事件後，附近有野豬在水中享受日光浴，全不怕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前日接獲報案指，
一名男子於12月25日晚上約10時，在尖沙咀彌敦道及北
京道交界追截一輛前往屯門的260X路線九巴期間，兩次
按下安裝在巴士車身外用作緊急用途的太平門掣，令巴士
停車。男子其後更走向車頭爆粗指罵巴士司機。
該男子惡行被網民拍下及將片段放上網，引發市民聲討，
批評他罔顧生命和無理取鬧。九巴和運輸署也嚴厲譴責該名
男子的行為，指這種行為不但影響行駛中的巴士，以及車上
乘客和司機的安全，更為他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帶來危險。
警方昨晚表示，經翻查閉路電視及深入調查後，於28
日下午約5時在屯門區拘捕一名21歲本地男子。他涉嫌
「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現正被扣留調查，案件交由油
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追巴士連按緊急掣
21歲男子落網


